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文明宿舍评比活动方案
宿舍是学生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校园文化的窗口。为了促 进同学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美化宿舍的生活环境，同时提升 全校学生的宿舍卫生状况，给同学们创造一个干净、舒适、整洁、 卫生、文明的住宿环境，特举办此次文明宿舍评比活动。
一、活动目的
(一)增强同学们的卫生意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二)通过评比，提升宿舍的整体卫生环境，提高同学们的 生活质量。
(三)培养同学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增强集体荣誉感。
二、活动主题
构建和谐文明宿舍共建美好家园
三、活动时间
2024年9月-—-2025年7月上旬
四、活动对象
全校学生宿舍
五、活动规则8.

( 一)评比标准
包括整体布置、温馨气息、垃圾桶、地面、物品摆放、窗台、
玻璃窗、室内卫生工具及杂物摆放整齐、寝室无异味等多个方面。
(二)评比方式
采取每周一定期评比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公平公 正 。
(三)奖惩措施
对在评比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宿舍给予奖励，并在综合素质评 定给予相应的加分。对不合格的宿舍，将以书面形式通报给各二 级学院，在综合素质评定给予相应项减分。
六、活动时间与流程
( 一 )第 一 阶段
1.宣传发动(2024年9月10日 - 9月20日)
通过活动宣传点、班级、宿舍宣传等方式，向全体同学宣传 活动意义和规则。
2.自查自纠(2024年9月21日- 9月23日)
请各班辅导员及班主任组织各班宿舍对照评比标准进行自 查自纠，及时整改问题。
3.评比阶段(2024年9月24日- 12月24 日 )
由学生处、中高后勤服务中心成立检查组，按照本次评比标 准对各宿舍进行检查评比，并公布结果。
4.公布第 一 阶段评比结果(2024年12月27日)
评比结果由中高物业公司宿管中心负责统计，最终结果由学 生处公布，对在评比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宿舍给予颁发奖品，对不合格的宿舍将进行责令整改，并以书面形式通报给各二级学院。
(二)第二阶段
1.监督完成整改(2024年1月1日- 1月15日)
按照第一阶段评比结果为不合格的宿舍进行监督和督促整 改。
2.持续评比(2024年1月1日- 7月上旬)
学生处、中高后勤服务中心持续按照本次评比标准对各宿舍 进行检查评比，完成本学年的文明宿舍评比活动，并公布结果。
3.2024年公布第二阶段评比结果(2024年7月上旬)
学生处公布本学年的最终评比结果，对在评比活动中表现优 秀的宿舍给予颁发奖状及奖品，对不合格的宿舍，将以书面形式 通报给各二级学院，进行全校通报批评。
七、评比标准及计算方法
(一)宿舍评比得分按照检查成绩和附加分评定产生
检查成绩(100分)+附加分(10分)- 附加减分项(20分)
(二)检查的内容主要为内务卫生，其评分标准如下(总分 为100分，达不到标准的按以下规定扣分)
1.值日表与宿舍管理规定5分
A.无值日表与宿舍管理规定扣5分
B.两者缺一或有值日表但填写不清扣3分
2.地面15分
A.地面不清扫扣5分

B.清扫不干净有灰尘和垃圾扣5分
C.存放脏水、垃圾不入篓扣5分
3.床铺及床上物品10分
A.不叠被子、床头堆放杂物扣10分
B. 被褥、衣服等摆放不整齐扣5分
4.室内门窗、玻璃和墙壁15分
A. 门窗玻璃不干净扣5分
B. 墙壁有污渍、有蛛网、有粘贴物扣5分
C.窗台不干净扣5分
5.室内家具、电器等物品10分
A. 书桌摆放不整齐，乱放其他物品扣2分
B.衣柜顶乱堆杂物，影响美观扣2分
C. 桌椅、电脑等物品摆放不整齐扣2分
D. 脸盆、毛巾随处乱放扣2分
E、家具、电器等物品有灰尘、不洁净扣2分
6.室内乱搭、乱挂、乱拉、乱扯现象15分
A.室内随处钉钉子扣5分
B. 乱拉绳子扣5分
C.乱挂衣服扣5分
7.阳台、室内15分
A.阳台乱堆乱放杂物扣5分
B.房间内堆乱放杂物扣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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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宿舍内不得乱扔乱放鞋子，各自的鞋子必须整齐摆放在所 属床下(鞋头统一朝外鞋跟朝内),如乱放鞋、袜、杂物扣5分
8.整体氛围15分
A. 门口堆放垃圾扣10分
B. 损坏宿舍公共物品(按照实际价格赔偿)扣5分
(三)附加项
直接计入评比得分，有关项目须经相关部门核实后，交至学 生处，由学生处最终审定。其主要考察内容为宿舍纪律、宿舍风 气，分为加分和减分：
1.附加加分项：累计加分不超过10分
A.在宿舍范围内见义勇为、好人好事以及检举揭发或制止一 些不良现象，可加2分
B. 拾金不昧，可加1分
C.积极参加宿舍管理，得到宿舍管理有关部门肯定，可加2 分
D.为公寓管理和建设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并被采用，可加 1 分
2.附加减分项：出现下列情况的宿舍，除按照《学生守则》 进行处理，还将受到惩罚扣分，累计扣分不超过20分
A.在宿舍内打架斗殴致成事实，扣3分
B.在宿舍内打麻将或进行其他赌博行为，扣3分
C.有私自外出夜不归宿扣3分

D.在宿舍内偷窃，受到学校处分，扣3分
E.在宿舍内私拉、乱接电线，私自改变线路及有窃电现象， 扣 3 分
F.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热得快、电热杯、电热毯、电暖器、 电吹风等大功率电器以及酒精炉等器具，扣3分
G.从宿舍房间内向外投掷酒瓶、杂物、泼水，扣3分
H. 在宿舍或宿舍区内乱泼水、乱倒垃圾、打球、踢球、休息 时间大声喧哗、私自留宿外人、不按时熄灯、熄灯后点蜡烛、无 故晚归、不尊重老师和宿舍管理人员、私自调换宿舍、上课时间 滞留宿舍等，扣3分
八、评比等级
所有参评宿舍按照评比得分评定等级：90分以上为“文明 宿舍标兵”; 80分-90分为“文明宿舍”;70分—79分为“合格 宿舍”;70分(不含70分)以下为“不合格宿舍”。
九、评比奖惩
(一)对获得“文明宿舍标兵”荣誉称号的宿舍颁发宿舍标 兵牌，给予适当奖励，并在综合素质评定(社会及校园文化活动) 项，加5分；
(二)对获得“文明宿舍”荣誉称号的宿舍颁发文明宿舍牌， 给予适当奖励，并在综合素质评定(社会及校园文化活动项)加 4 分 ；
(三)对获得“合格宿舍”荣誉称号的宿舍颁发合格宿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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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综合素质评定(社会及校园文化活动项)加3分；
(四)在本次活动中评定为“不合格宿舍”的宿舍，进行全 校通报批评，并在综合素质评定(劳育评测)项总分减5分；
(五)宿舍长任职时间满一个学年，且所在宿舍全年评比均 为“合格宿舍”以上，在综合素质评定(德育成绩)项，加2分 (可累加);
(六)对宿舍内存在私拉乱接电源、使用大功率电器、在宿 舍使用明火、豢养宠物等违纪现象不得评为“文明宿舍”;
(七)不服从有关部门管理，不配合检查，人为原因造成安 全事故的不得评为“文明宿舍”。
十、评比要求
(一)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宿舍检查评比工作，认真组织 自查，做到以评促建，以文明舍风带动优良学风。
(二)各学生宿舍应积极配合宿舍检查评比工作，不得以任 何借口拒绝检查，以任何不正当理由阻挠检查者将予以严肃处 理。
(三)检查评比工作应以人为本，不能干扰学生正常的生活 秩序，检查人员言语礼貌，举止文明。
(四)检查评比工作应实事求是，弄虚作假者将予以严肃处 理。
(五)每月评选一次，对已被评选出来的宿舍，在日常检查 中发现有不达标的责令整改，整改时间为3天，3天内未达到原标准的按照实际分数重新评定等级。对卫生不合格的宿舍，由辅 导员及班主任，监督整改到合格宿舍要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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